
※胡承珙研究專輯※

‧   113   ‧

胡承珙與馬瑞辰之《詩經》學立場 
異同論析

何海燕、黃昭茜 *

引　言

胡承珙 (1776-1832)與馬瑞辰 (1777-1853)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詩

經》學家，胡氏所撰《毛詩後箋》（〈魯頌‧泮水〉篇以下由陳奐完成）三十卷，馬

氏《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與陳奐《詩毛氏傳疏》被梁啟超並譽為「清代《詩

經》學三大名著」，在《詩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胡、馬二人生活時代相當，彼此多有交集。兩人皆同為嘉慶十年進士，並同

宦京師，均對《詩經》十分地喜好，故而「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
1
，

經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並相約為對方的《詩經》學著作作序。然而由於胡承珙逝世

之時，馬書尚未完成，為其作序之約也只能成為一個遺憾。幸運的是，胡氏歿後，

馬瑞辰為《毛詩後箋》作序，並流傳至今，不僅如此，他還「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

門者百數十條」入其著作《毛詩傳箋通釋》之中
2
。據統計，《毛詩傳箋通釋》引用

胡承珙的觀點達一一八次
3
。胡氏在〈復馬元伯同年書〉一文中，也論及了馬氏《毛

詩解誼》
4
一書中四條詞義的訓詁。兩人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學術上，都有極大

* 何海燕，湖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黃昭茜，湖北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碩士生。
1 
〔清〕馬瑞辰：〈毛詩後箋序〉，見〔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 

1999年），頁 1。
2 
同前註，頁 2。

3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 261。

4 
據任樹民〈《毛詩傳箋通釋》與《毛詩解誼》〉（《文獻》，2012年第 3期）一文言《毛詩解誼》當

是《毛詩傳箋通釋》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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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淵源。但細細考較兩書，其體例和著書之意圖並不全然相同。胡書逐詩逐句加以

解說，每首詩先列《毛詩序》之說，再引其他說解以見《序》說之高明，每句詩下

又首列毛《傳》之解說，再廣徵文獻，一一辨別其異同得失，雖主毛《傳》之說，

也時能兼采他說。馬書則於每首詩中擇取有心得的詩句加以解說，與胡氏主於經義

的說解不一樣，他於詩旨偶有辨說闡發，更注重於字詞名物的訓釋與考證，在辨正

毛《傳》、鄭《箋》等他說的基礎上，發表個人新見。兩人的《詩經》學立場也因

此同中有異。本文試圖對兩者的《詩經》學立場進行比較研究，以見嘉、道轉型期

《詩經》學之多樣風貌。

一、詩旨闡說立場的異同

胡氏解《詩》之旨，幾乎篇篇以《詩序》為宗，或圍繞《詩序》加以申發，

或駁斥他人違《詩序》之說，對《詩序》持一種篤信的態度。就算是《序》與《詩

經》本文之意全無瓜葛，胡氏依然遵從《序》說。如〈鄭風‧羔裘〉，《序》云：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沈青崖《毛詩明辨錄》云：「鄭之

〈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更為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為變風？蓋

王化之行，如〈羔羊〉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舒徐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

〈芣苡〉、〈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為盛與？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

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刺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豈理也哉？」
5
胡

氏駁之曰：「此詩所陳，純是思古之美，而其意則以刺今。《序》所言者，詩之意，

非詩之詞也。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耳。」
6
胡氏以為詩文中呈現的雖是美意，但並

非作者本意，以為《序》說雖不合文辭之意，卻能得詩人之旨，故從《序》說。又

如〈四月〉，《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胡

氏細檢詩文，以為此詩當為征役在外，不得歸祭之詩，與《序》說明顯有違。但胡

氏為維護《序》說，繼而又云：「此《序》雖無大夫行役祭祀之事，但作《序》者

只言全詩大旨，此詩以構禍怨亂為重，而苦役特其一端，思祭又苦役之一端，故

5 
轉引自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卷 5，頁 384。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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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不言耳。」
7
真是煞費苦心，曲意周全。

馬氏則不然，於《詩序》並不全依，並時有辨正《序》說之誤處。如〈東門之

枌〉，《序》曰：「〈東門之枌〉，刺亂也。」瑞辰按：「王符《潛夫論》曰：『《詩》

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今本市作女，誤。）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

巫祝鼓舞事神。』《漢書‧地理志》引此詩首章，師古《注》：『亦言於枌栩之下，

歌舞以娛神。』則此詩正言事巫之事，其說蓋本三家《詩》。」
8
援引三家《詩》說

辨《序》說之誤。又如〈下泉〉，《序》曰：「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

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馬氏從史實入手，進行考證，認為當從何楷《詩經世

本古義》說，為曹人美晉荀礫納敬王於成周而作。

胡、馬二人在詩旨闡說上，顯示出對《詩序》全然不同的態度，這也昭示著他

們全然不同的《詩經》闡說立場。在胡氏心目中，他始終以為《詩序》源於孔門，

授受有自，故絕然可信。他在〈淇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下言：「《禮記‧大

學》、《論語》皆孔門，引《詩》皆作『如琢如磨』，而《毛詩》與之合，可見《毛

詩》源流七十子，所以勝於三家也。」
9
並以三家是傳聞異辭，無可靠來源，不予採

信。文本被置之於外，讀者也被忽略，唯有《詩序》因為是聖人所傳，理所當然

值得信賴。他又堅定地自以為《詩序》知曉作詩之意，善得言外之旨。如他在〈鳧

鷖〉篇云：「〔《序》〕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臆推測也。」在〈秦風‧渭

陽〉篇亦云：「《序》每求作詩之意於言外，所以不可廢也。」在《詩序》與詩文

有明顯的差異時，胡氏仍然堅持《詩序》所言乃詩人言外之意，以為「《詩》表其

事，《序》推其微，文殊而義一也」
10
。又以為《詩序》得風人之旨，有助於教化。

〈秦風‧權輿〉篇云：「如以〈無衣〉為秦民強悍、樂於戰鬥者平居相謂；以〈權

輿〉為游士食客之所為。試思果如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入樂、聖人錄

之為經乎？」〈陳風‧澤陂〉篇云：「惟其為刺淫之詩，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

之以立教。」胡氏雖然在閱讀過程中有著自己的主體意識，但是他拋卻了個人的體

悟，表現為對權威、古說的認同及其強烈的經世教化思想。馬氏則不然，他對詩旨

7 
同前註，卷 20，頁 1052。

8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 13，頁 405。以下馬

書之引文均見此版本。
9 
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卷 5，頁 281。

10 
為引《五禮通考》方氏之言論，見同前註，卷 21，頁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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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說，基本上都是以詩文內容作為論斷詩旨的最高依據。《詩序》說解合乎文本，

他取而從之，不合則辨正之，揭櫫《詩序》附會之處，並下以己意。如在解釋〈采

苓〉「首陽之巔」時，也兼涉到詩意的解說。他在評論宋翔鳳的訓解時說：「細繹詩

詞，自從《序》戒獻公聽讒為是。宋翔鳳以為晉人事鄭之詩，未免臆斷。」《序》

說符合詩詞本義，他便採信之，《序》說不符詩義之處，他就另從他解。如〈雄

雉〉，《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馬瑞辰加按語說：「此詩當從朱子《集

傳》以為婦人思其君子久役于外而作。」馬氏並不是盲目排斥《詩序》信從朱子，

而是依照經文演繹而來。現將全文錄之如下，以見馬氏之意。

今以經文繹之：前二章覩物起興，以雄雉之在目前，羽可得見，音可得聞，

以興君子久役，不見其人，不聞其聲也。第三章以日月之迭往迭來，興其君

子之久役不來。末章則推其君子久役之故，皆由有所忮求，若知修其德行，

無所忮求，則可以全身遠害，復何用而不臧乎？此以責君子之仕于亂世也。

《序》云刺宣公，蓋推其兆亂之由，非詩詞所及。《箋》以前二章為刺宣公之

淫亂，失之。11

馬氏通過對詩文內容的考察，發現《詩序》所言與詩詞所反映的內容並不相符，無

法從詩文內容推衍出來，於是就屏棄《序》說，採納與詩文內容相符的朱子之說。

又如〈抑〉，《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瑞辰按：

〈楚語〉云：「昔衛武公作〈懿〉戒之時，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懿、抑

古同聲，〈懿〉即〈抑〉之詩也。〈楚語〉惟言以自警，無刺厲王之說。朱子

《集傳》據以駁《序》，其說是也。今考詩十二章，惟以慎德、聽言為主。

慎威儀、慎言皆以慎德，明哲所以知言。首章「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

威儀為德之外著也；「靡哲不愚」，言大智若愚也。「無競維人」以下七章承

「抑抑威儀」二句言，「荏染柔木」以下承「靡哲不愚」言。其三章曰「荒湛

于酒」，與〈賓之初筵〉詩為武公飲酒悔過正合耳。詩曰「謹爾侯度」，非

刺王之詞；曰「既耄」，實耄年自戒之語。蓋武公作詩自戒，託為臣下諷誦

之詞，故詩中兩言「小子」也。《箋》據《序》，以詩中所言皆為刺厲王，

失之。或據詩「其在于今」為刺當時語，「刺厲王」當為「刺夷王」之 ， 

11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卷 4，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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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12

馬瑞辰面對〈楚語〉和《詩序》的異說，檢驗詩文，發現詩中並無諷刺之意，故不

採用《詩序》之說，而是依據詩文內容採用了〈楚語〉之說。

胡氏篤信《詩序》，源於其先驗的經師相授的理念，體現出他崇古的《詩經》

學立場；馬氏於《詩序》既不盲從，又不一概反對，源於他以文本為準則的闡說理

念，體現出他客觀求是的《詩經》學立場。

二、訓詁立場的異同

胡氏對詩詞進行訓詁時，採用的是以毛《傳》為宗，兼采他說的立場。馬氏則

不堅守一家，勇於辟門戶之見，在擇優選用之時，也敢於發表自己的新見。

胡氏在治經諸家中獨偏重毛《傳》，嘗言：「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

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
13
故說《詩》從毛者也約有十之八九。

雖然他在《毛詩後箋》中多次明白表示「信《傳》不如信經」，卷二〈小星〉評

議毛《傳》：「按之經文，多一轉折。」卷三〈燕燕〉批評毛《傳》：「《傳》當依

經釋之。」「不宜倒亂」，但他對毛《傳》也多有回護，如〈終風〉「終風且暴」

中「終」的解釋，他在引用王引之《經義述聞》對該詞的考釋後，說：「〈王風‧

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公非不知『終』有

『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究其原因，乃是他

認為「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
14
。胡

氏時時在文中流露出對毛《傳》的推崇與信服，不過他對毛《傳》並不是全然地信

服和盲從，有時候也能做到冷靜分析，對他說擇善從之。如〈小星〉「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承珙云：

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昴即指小星，亦即以喻眾妾。自

《傳》、《箋》以「小星」為眾無名之星，以「三五」為心噣，小星隨心噣在

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然即《傳》義果如

12 
同前註，卷 26，頁 946。

13 
胡承珙：〈與魏默深書〉，《求是堂文集》（清道光中歙縣胡氏刊本），卷 3。

14 
《續碑傳選集》，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第 4輯第 68冊，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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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亦必以「小星」與「三五」、「參昴」為二，於首二句文義究有不順，

則信《傳》固不如信經耳。15

遵循的則是順從經文文本的訓釋原則。又如〈載馳〉「控於大邦」，胡氏云：

《傳》訓「控」為「引」。《說文》：「控，引也。《詩》曰：『控于大邦。』」

用毛義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殊覺費

詞。《一切經音義》《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襄八年《左傳》

「無所控告」，是也。《莊子‧逍遙游》「時則不至，而控于地」，《釋文》引

司馬《注》：「控，投也。」控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相近，韓訓「控」

為「赴」，似較「引」義為勝。16

胡氏從文意的角度發現《傳》、《箋》之說令人費解，遂取《韓詩》之說，並進而

以先秦文獻典籍證合《韓詩》說。胡氏採信毛《傳》，是因為他認為毛《傳》也是

師說相承的。如〈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云：「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

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宋儒有疑其為東

遷後詩，胡氏云：「此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又如〈大

明〉篇「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訓「載」為「識」。承珙案：「毛公此等故

訓，必確有師承。」〈簡兮〉篇「執轡如組」，《傳》云：「組，織組也。」「御眾有

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胡氏在羅列眾書所引孔子語與《傳》文相

合後，云：「觀此諸書所引，足知毛公《傳》義多本七十子之遺言，其來古矣。」

在胡氏看來，毛《傳》和《詩序》一樣皆由七十子傳承而來，值得信賴。

馬氏則並不拘泥於一家，於《傳》、《箋》、《疏》有誤處皆加辨正，兼采眾

說，無門戶之見，顯示出他扎實的考據根底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誠如他在〈自序〉

中所言：「勿敢黨同伐異，勿敢務博矜奇。實事求是，祗期三復乎斯言。」他在

〈例言〉中也嘗言：「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家法，實為異流同原。凡三家遺說

有可與《傳》、《箋》互相證明者，均各廣為引證，剖判是非，以歸一致。」「是書

先列毛、鄭說於前，而唐、宋、元、明諸儒及國初以來各經師之說有較勝漢儒者，

亦皆採取，以辟門戶之見。」故在訓詁之時，牢記並實踐著這一指導思想。如〈邶

15 
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卷 2，頁 105。

16 
同前註，卷 4，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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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谷風〉「中心有違」，《傳》訓「違」為「離」，《箋》訓為「徘徊」，馬氏認為

當從《韓詩》訓為「怨」。如〈日月〉「逝不古處」中的「逝」，馬氏認為應「當從

朱子《集傳》訓為發語詞」，對宋學可取之處仍加以採擷。如〈有狐〉篇「有狐綏

綏」中的「綏綏」，《傳》釋為「匹行貌」，胡承珙此處從《傳》，馬瑞辰則提出了

質疑，云：

〈齊風〉「雄狐綏綏」，《吳越春秋‧塗山歌》「綏綏白狐」，皆指一狐言，不

得謂綏綏為匹行貌。《廣雅》：「綏，舒也。」綏通作攵。《說文》：「攵，行

遲曳攵攵也。」王伯厚《詩考》引《齊詩》「綏綏」作「攵攵」。《玉篇》：

「攵，今作綏，行遲貌。」引《詩》「雄狐攵攵」，是綏綏為舒行貌。17

馬瑞辰經過大量的考證，援引了許多具有說服力的例證，駁斥了《傳》的解釋，

並創立了新解，認為「綏綏」當訓為「徐行的樣子」。這一成果為今人董治安和向

熹的兩部《詩經詞典》所吸收。顯然馬氏依賴的是他科學嚴謹的訓詁考證方法。

除此之外，馬氏訓釋也時能遵從依循文本之意的立場。如〈周南‧汝墳〉「父母孔

邇」，《箋》云：「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瑞

辰按：「細繹詩意，蓋幸君子從役而歸，而恐其復往從役之辭。」又如對〈鵲巢〉

「百兩將之」的解釋，他說：「將者，奉也，衛也。首章往迎，則曰『御之』；二章

在途，則曰『將之』；三章既至，則曰『成之』。」
18
而按毛《傳》的解釋「將，送

也」，則與上下章之意不相符合。

即便是對好友胡承珙的書，瑞辰在訓詁之時也能秉承客觀態度，既能吸收胡

書之成果，又能對胡書疏漏之處進行指正。如〈鄭風‧清人〉「二矛重英」，瑞辰

在引完胡承珙對「英」的解說後，言：「今按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即畫

飾，可補孔《疏》之略。」肯定了胡說之確當。緊接下文解「重」，則言：「胡承

珙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為重。』亦誤以

重為二矛之飾相重累矣。」
19
指出胡氏解說之誤。

總體看來，胡氏雖有遵從文本之意和客觀求是之態度，但最終由於其先驗

的《詩經》學立場，不能做到始終貫穿其中，在整體訓釋原則上，仍選擇順從

17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卷 6，頁 223。

18 
同前註，卷 2，頁 68；卷 3，頁 71。

19 
同前註，卷 8，頁 259、260。



‧   120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五卷 • 第二期 胡承珙研究專輯

毛《傳》之說。馬氏雖熟於漢學之門戶，卻能做到不囿於漢學之藩籬，勇於對毛

《傳》、鄭《箋》、孔《疏》等里程碑式的代表作進行辨正，遵循客觀求是的訓詁立

場。

三、義理闡發立場的異同

胡氏以為《詩經》不徒自適，更要有助於政治教化，馬氏志存譯聖，秉承「通

經明道」之宗旨，故二人時有闡發《詩經》之義理，以宣揚其《詩》之教化思想。

胡氏闡發義理以關乎政教為主要立場。他嘗言：「然《三百篇》之作，吟咏情

性以風其上，若徒為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
20
認為詩人創作並不僅僅是為了

個人情感的抒發，而是為了詩教創作的。所以不僅僅是以人情求之，更多地是要

從社會教化的角度闡釋。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隨時看到他的這一主張。如〈唐

風‧揚之水〉篇案：「《詩》所謂刺其君者，非徒刺之已也，必實有愛君憂國之心，

而事有不容顯言者。故其慮深，其情切，而其詞轉隱，或且有詭詞以托意，反言以

著事者。如此詩托為叛者之辭，云既見桓叔而樂，又反言聞命而不敢告，乃正所以

告之。此所謂主文譎諫，風人之旨也。」
21
〈陳風‧澤陂〉篇云：「惟其為刺淫之詩，

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言〈衛風‧有狐〉云：「如果寡婦欲嫁而

作為自媒自炫之詞，尚何所取而列之《三百》？」〈秦風‧權輿〉篇案：「如以〈無

衣〉為秦民強悍、樂於戰鬥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為游士食客之所為。試思果如

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入樂、聖人錄之為經乎？」
22
均善於聯繫政治，

來闡說文本背後隱藏的微言大義，表達其政治倫理教化思想，維護《詩》之經典地

位。

胡氏還善從陶冶性情，闡發詩之忠厚、中正之情，以達到倫理教化的目的。如

〈綠衣〉，承珙案：「《詩序》三言『莊姜傷己』，但傷己而無怨於人，最得詩人忠厚

之意。」又如〈王風‧揚之水〉：「天下理外之情，尚得為情之正哉？」傾向於對詩

歌中的忠誠敦厚、無邪之情感進行闡發。又時能闡明社會禮俗，呈現出以禮化人的

特點。如〈采蘋〉「宗室牖下」，承珙引《白虎通義‧嫁娶》後言：「此可見古者敬

20 
胡承珙撰，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卷 12，頁 610。

21 
同前註，卷 10，頁 515-516。

22 
同前註，卷 11，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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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收族之道，雖女子之微而教不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

耳。」善引禮書，闡發禮制。又如〈摽有梅〉、〈野有死麕〉等均宣導遵守周代之

禮制。

馬氏雖在訓釋文本時沒有過多地闡發義理，但在〈王風總論〉、〈秦風總論〉

中可以一窺其義理闡發之立場。馬氏在〈秦風總論〉中嘗言：「讀《詩》者可以

觀世變矣。」在〈魏風總論〉中說：「魏惟有園桃之薄稅，乃有碩鼠之重斂，治國

者可以鑒矣。」由之可見出他濃重的詩史觀，既有以此來看社會歷史發展情狀的

功用，又有以《詩》為鑒指導君王治國的理想寄予其中。如〈王風總論〉言：「誦

〈揚之水〉及〈中谷有蓷〉、〈兔爰〉三詩，則知小民始困兵役，繼遭饑饉，求生而

不可得矣。」從三首詩看到的是當時老百姓受兵役所累，生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而

被餓死的悲慘命運。〈唐風總論〉言：「國家之興，莫先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先

於用賢士；欲用賢士，莫先於去讒言。〈唐風〉自〈揚之水〉及〈椒聊〉作，則民

心失矣；〈有杕之杜〉作，則賢士去矣；〈采苓〉作，則讒言興矣；而〈綢繆〉失婚

姻之時，〈鴇羽〉棄父母之養，〈羔裘〉有懷惡之刺，〈葛生〉悲攻戰之煩，此民心

所由失也；〈杕杜〉傷骨肉之離，此賢士所由去也。」
23
由〈唐風〉中的諸多詩看到

的是君王治國的失誤，並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此來警示後人。〈秦風總論〉中從

〈車鄰〉、〈駟驖〉、〈小戎〉看到的是君民好戰，愛以武力相耀，從〈無衣〉看到的

是好戰而不恤民，從〈黃鳥〉看到的是不用賢，由之論斷秦可以暫有天下，但不可

以長久，在於其黷武而不能自安。善於發現詩中所蘊含的歷史政治意義。馬氏除在

〈總論〉中談及義理外，在訓釋中也偶有闡發義理，且也多以合乎政治倫理教化為

基準。如〈兔爰〉「雉離於罦」，瑞辰按：「《詩》蓋以羅、罦、罿可兼取兔雉，而

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從兔子沒有落網而野雞落網，引申出王政的不公

正。〈氓〉「三歲食貧」，瑞辰按：「古人婦人先貧賤後富貴者不去。詩言食貧，正

以不當去之義責之。」通過對道義譴責的申發，來達到諷諫和教化的效果。

在胡氏眼中，《詩經》理所當然的是政治倫理教化的工具，有欲以《詩經》經

世致用的想法，他拋開個人情感的體悟，看重的是《詩經》對於政治社會的作用，

而不是以之陶養個人心性，回復的是漢、唐解經的模式。馬氏雖未明說《詩經》與

政教的密切關係，但從其義理的闡說中，仍然能夠尋繹到《詩經》為政治服務的思

23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卷 11，頁 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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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只是馬氏有更為強烈的社會歷史意識，傳達出以《詩》為史鑒的《詩經》學

觀。

四、結　語

胡承珙和馬瑞辰同為清代中後期研究《詩經》的學者，兩人交往甚密，頗有淵

源，對於《詩經》之學曾「每與商榷疑義，發揮舊聞」
24
，也曾「互相質問，時幸有

出門之合」
25
。兩人雖均屬於研究《毛詩》的古文經學家，但從其兩部著作的比較分

析來看，兩人的《詩經》詮釋立場仍存在很大的差異。胡承珙嘗謂：「治經無訓詁

義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為學亦無漢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
26
不過他

眼裏的「是」總體是以求古為標準的，而馬瑞辰則是以詩文本之意為標準。故而胡

氏多從《詩序》、毛《傳》等，而馬氏則能辨別《詩序》、毛《傳》等說之誤；胡

氏以博徵文獻為特色，以證古說，馬氏多明字之假借並多方考證，以求確解；胡氏

以《詩經》為政治倫理教化之典籍，馬氏則更傾向於從《詩經》中找尋歷史垂鑒意

義。兩人《詩經》學立場差異的產生，當與他們各自的學術背景有極大的關聯。胡

承珙，安徽涇縣人，出身於詩禮傳家的書香門第，天資聰穎，五歲時就跟師傅讀經

書，十三歲為邑庠生，嘉慶十年 (1805)進士，後選翰林院庶吉士，散官授編修。

後歷任廣東鄉試副考官、御史、給事中。嘉慶二十四年 (1819)，授福建分巡延建邵

道，後又調任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四十九歲時因病還鄉，便開始一心一意治

《詩》。胡承珙一生仕途頗為順達，受家學影響，有傳統濃郁的經世思想，又與崇

尚古學的胡培翬、陳奐等人甚為交好，並參加了嘉慶皇帝所欽命的刊刻《全唐文》

等內府古籍工作，也參加了以翰林院官員為主的消寒詩社活動，接受更多的是當時

主流學術思想的影響，即對古文經學的推崇。馬瑞辰，安徽桐城人，幼承家學，其

父馬宗璉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的外甥。馬宗璉少時即隨舅父問學，通古訓及地理

沿革，見聞廣博，學識豐富，他又與皖派名家王念孫、任大椿等人交好，其著作

《毛鄭詩詁訓考證》一書，從不同的角度對毛《傳》、鄭《箋》中的訓詁進行了考

24 
胡承珙：〈馬丈補堂暨姚太宜人八十壽序〉，《求是堂文集》，卷 2。

25 
馬瑞辰：〈毛詩後箋序〉，頁 1。

26 
胡承珙：〈四書管窺序〉，《求是堂文集》，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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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顯示出他通古訓、善考據的治學風範。馬宗璉在治學上重考據，無門戶之見，

在一定程度上開了漢、宋合流的新風，也彌補了桐城派在考證方面的不足。其父的

治經方法為馬瑞辰所繼承和發揚，他以義理和考據相輔相成，從音韻學、文字學、

訓詁學和名物考證等多個層面對《詩經》進行了訓解，極富實事求是的考據精神。

誠如馬其昶所讚譽「吾邑諸老師皆涉義理為教，罕言考據，其以專經樸學聞于時，

則自吾家二先生始」
27
。又馬瑞辰性格耿介，仕途頗為艱難，曾兩次發配邊疆，後才

得歸故里。這一方面造成了他與主流學術的疏離，一方面也突顯了他務實求真之精

神。

嘉、道之際，社會處於變動時期，學術思想也發生變化。胡、馬二人雖均屬徽

派樸學家，多有切磋與交流，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學術上，都有極大的淵源，

但在治《詩經》的立場上仍然有較大的區別，這也昭示學術思想的分化和潛變的生

成。

27 
馬其昶：〈贈道銜原任工部員外郎馬公墓表〉，《抱潤軒文集》（癸丑年 [1923]刻印本），卷 15。




